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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是 1997 年国务院颁布

的，采取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 的办法。目前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是由各省市根据国家规定的原

则负责具体实施。由于各地区间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和待遇 水平存 在着差

距，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过低的享

受条件与过高的待遇水平问题，已

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缴费比例过高 ，企业负担

加重。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省

级政府承担资金收支自求平衡的责

任。由于国家制定的享受待遇的条

件过低，待遇水平过高 ，各省为达

到收支平衡，不得不提高企业和个

人的缴费比例。全国 2000 年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平均达到在

职职工工资总额的 2 1 % ，再加上失

业保险 2% ，医疗保险 7 % ，工伤、

生育保险 2% ，企业缴费比例合计已

高达 32 % 。如此高的缴费比例是任

何企业都难以 承受的。如吉林省

2000 年企业缴费比例高达 36% ，企

业累计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1 4

亿元；欠缴 5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500

多家，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其欠

费约占欠费总额的 90 % 。
（二）替代率居高不下，基金收

支缺口快速增大。在待遇水平过高

和享受待遇 条件过低的 双重压 力

下，我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逐年上

升，已由 1997 年的 82.85% 上升至

2000 年的 96.55% ，且居高不下。从

而导致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

支，缺口逐年增大。1997 年— 2000

年，基本养老金支出从 9 1 4 亿元增

加到 2050 亿元，平均增长 3 1 % ；基

本养老保险费收入从 1997 年的 896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691 亿元，平

均增长 22 % ；基金收支缺口已由 1 8

亿元扩大到 3 5 9 亿元。为弥补这一

缺口，当年国家财政补贴了 3 4 9 亿

元。

（三）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隐性债务” 快速增加。现行的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 “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办法，目的

是要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 “现

收现付制” 向 “基金积累制” 过渡

的问题，是一种 “现收现付制” 与

“基金积累制” 的结合体。这在理论

上要求国家必须对该制度中的 “老

人” 和 “中人” 兑现在旧制度下已

经承诺的基本养老金支付责任，即

“隐性债务”。但是，自 1997 年国务

院颁布实施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

相结 合” 的 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以

来 ，并没有 补偿旧 制 度下形成的

“隐性债务”，导致 “社会统筹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 的制度负债运行。
其运行结果是社会统筹难以 应 对

“老人” 和 “中人” 养老金支付的压

力 ，而挪用个人账户应积累的 基

金，形成目前个人账户“空账” 化。
据统计，截至 2000 年底，个人账户

欠账已达 1200 多亿元。据测算，目

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约

占 G D P的比重在 60% — 70% 之间，

如不尽快解决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水平过高 、享受待遇条件过低的

问题，“隐性债务” 将快速增加。基

本养老保险收支危机将不可避免。
养老保险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一国养老保

险的收支规模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

发展水平上，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

制约，任何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的养

老保险收支规模，不仅本身难以长

久维续，而且会导致效率与公平原

则的扭曲，削弱其赖以 生存的经济

基础。反之，如果养老保险的发展

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也

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稳

定。因此，养老保险的收支规模应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保

证养老金待遇水平达到合理替代率

的同时，兼顾国家 、 企业和个人的

承受能力。应积极研究从调整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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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给付规模入手，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
（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制定

和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

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时，应

首先确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

基本养老保险总体保障水平。考虑

到社会稳定因素，已退休人员的待

遇水平很难有大幅度降低的可能，

因此在总体保障水平的确定上，可

以以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

出中的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上收入

户的平均值来确定，这是确定基本

养老保险最低待遇 水平的基本原

则。以 2000 年数据计算，总体保障

水平全国年人均为 5345 元，比实际

保障水平年人均减少了 1 127 元，基

本养老金支出规模可缩减 3 5 7 亿

元，使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水平

下降到 58% 左右，基本达到 60% 这

一科学合理的水平。各省市的保障

水平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按当地

实际标准制定。总体保障水平确定

后，如何解决已退休人员待遇水平

不下降的问题十分重要。这里按现

行制度中确认的 “老人” 和 “中

人”，按其待遇标准的不同分别解

决。对于 “老人”，要从清理各省市

出台的已纳入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范

围的待遇入手，结合 1994 年国家实

行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际，凡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后，由各省市出台的已

纳入保障范围内的待遇的支付责

任，由各省市政府负责。同时国家

应针对总体保障水平，对 1978 年以

来出台的应纳入国家基本养老保险

保障范围内的待遇标准进行整理，

并以 “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标准

或目录” 的名义，由国务院颁布实

施。这样既有利于对各省市纳入保

障范围的待遇 标准进行清理和规

范，又有利于财政 、审计等部门及

社会的监督。对于 “中人”，要从规

范各省市制定的 “过渡性养老金”

标准入手，按确定的总体保障水平

区别对待。凡按 “基础性养老金”

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 计算的待遇

水平低于当地按基本原则制定的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 ，差额多

少，“过渡性养老金”的标准就定多

少，该待遇标准纳入国家基本养老

保障范围。对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的

“中人”，如按 “基础性养老金” 和

“个人账户养老金” 计算的待遇水

平达 到或超过国家总体保障水平

的，不再增加 “过渡性养老金”。如

需增加的，由各省市政府结合自身

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并报国务院审

批，待遇支付由各省市政府负责。
（二）建立 “现收现付制”与 “基

金制” 并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针对现行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债

务 、 权利 、 义务和利益分配上存在

的种种弊端，本着社会统筹与个人

账户相分离，“老人”的债务由代际

间收入再分配承担，“中人” 债务由

国家承担的原则，构建新的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对该制度实施前已经

退休的人员（老人），按国家基本养

老保险保障水平确定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水平，待遇支付实行 “现

收现付制” ；对该制度实施后参加

工作的职工（新人），在其退休时，按

个人账户积累金额计发国家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待遇支付实行 “基金

制” ；对该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

实施后退休的职工（中人），在其退

休时，除按个人账户积累金额计发

外，还要按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

的 20 % 计发基础性养老金，个人账

户计发的养老金与基础性养老金之

和低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保障

水平的，按差额部分加发过渡性养

老金，基础性养老金与过渡性养老

金支付实行 “现收现付制”。应调整

法定退休年龄，规定职工退休的年

龄不 分性别 和 职业统一为 6 0 周

岁 ，取 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 规

定，并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 65 周

岁。在政策上明确在法定退休年龄

之前退休的应减发养老金，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退休后再就业的应适当

扣减养老金，将缴费年限由 15 年延

长至 20 年并逐渐达到 30 年。同时建

立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以

各省市保障范围内居民家庭平均每

人年消费性支出为标准。
（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建立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在构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时，必须

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以保障基本

生活为目的，建立国家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以

提高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为

目的，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制度。一是建立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必须为其

职工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补

充养老保险税，最低不得低于职工

本人工资总额的 3 %（相当于现行制

度中企业缴费中划入职工个人账户

部分），最高不得高于职工本人工资

总额的 1 0 % ，企业可以自愿选择，

并实行 “基金制” 管理模式。通过

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有利于

企业在市场化经营中形成对职工的

约束和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

的生产效率。二是建立职工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制度。职工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

重要补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满

足职工对养老保险个性化的不同层

次的需要。在政策制定上要规定具

体要求。如企业为职工办理的补充

养老保险税率超过 3% ，则受益职工

本人必须按超过部分的同等金额办

理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同时要在税

收上给予适当的优惠。如对职工缴

纳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金额应从

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扣除。
（ 作者为吉林省长 春市财政局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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